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度公开市场业务重大关

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0年度第7号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银保监发〔2019〕35 号）

等相关规定，现将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资产”

或“公司”）2020 年度公开市场业务重大关联交易有关情况进行信息

披露如下：

一、 交易对手情况

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关联方名单包括

证券公司、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发行主体等对公司公开市场投

资业务有重要影响的主体。公司形成关联机构及关联自然人名单，根

据监管规定定期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会”）报送。

二、 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概述及关联交易类型

公司于 2020 年 4月 24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现场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公开市场业务重大关联交易事前集中审

议》的议案，明确公司在开展部分公开市场业务过程中，与关联方发

生投资时限要求高，且可能经常性、持续性、金额大的投资交易涉及



的关联交易事宜。

（二）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针对受托管理资金运用涉及的业务类型进行梳理，具体分析

每项业务关键特征，对债券投标分销及发行、回购拆借、银行存款及

存单业务等时限紧、标准化、价格公开透明的公开市场业务，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关联交易事宜。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上述公开市场投资业务以公开竞价及协议定价为主，且通常存在

对价格偏离度的监督机制，基本无实质利益输送风险。

本着注重实质风险管控的原则，经公司关控委、董事会审议，2020

年度公司受托管理资金运用中对公开市场相关业务审批关联交易金

额如下：

编号 业务类型 审批关联交易额

（亿元）

1. 以关联方为交易对手的银行间融资/融券回购/拆借 8300

2. 以关联方为交易对手的二级市场债券买卖 1200

3. 以关联方为交易对手投标、分销买入债券 1900

4. 买卖关联方非公开发行的债券 160

5. 购买关联方发行的银行存款、同业存单 190

四、 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公司关联交易均需遵循公平原则，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不得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关联交

易价格应采用市场公允价格，结合市场供求和产品情况进行定价，条

件公允，明确交易对价的确定原则及定价方法，原则上不得偏离市场



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者收费标准。交易价格以公开市场活跃报价、产

品净值、或以权威价格提供机构公开发布的报价作为指导价格，随行

就市，以确保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五、 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一） 决策的机构、时间和结论

本次交易的具体经办部门为公司集中交易室、固定收益投资中心、

第三方投资部和年金投资部等，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已经泰康资产第五

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了书面意见。

（二） 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2020 年 4月 13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经通讯表决方式以 3 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公司 2020 年度公开市场业务重大关联交易集中事前审议》

的议案。上述议案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经现场审议以 8 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并由独

立董事发表了书面意见。

六、 银保监会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

无

我公司承诺：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并对本公

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愿意接受有



关方面监督。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1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5月 18 日


